
淄川区2026年寄生虫病防治工作意见
根据《山东省疟疾等重点寄生虫病综合防治实施方案(2024—2030年)》、《淄博市疟疾等重点寄生虫病综合防治实施方案(2024—2030年)》及《山东省消除疟疾后监测方案（2025年版）》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坚决落实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各项措施，深入开展培训和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区寄生虫病综合防控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助力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

（一）强化病原筛查检测，提升诊断能力建设

各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首诊责任制，主动询问不明原因发热患者的境内外旅居史及输血史，及时对“四热”病人（发热伴有近2年内疟疾流行国家旅居史，或有近2周内输血史，或有既往疟疾发病史，或发热原因不明者）纳入疟原虫检测，全区年血检任务量不低于辖区年平均人口数的0.5‰，区疾控中心按照血检总数10%的阴性血片进行复核。继续推进我区疟疾诊断实验室网络建设，做好疟疾诊断实验室迎评准备，充分发挥区级疟疾诊断实验室在输入性疟疾防控与监测中的主要作用。

规范病例管理救治，落实闭环管理要求

各级医疗机构严格执行“1—3—7”工作规范，及时发现病例并规范治疗，避免重症病例发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复核以明确感染来源，并评估再传播风险，根据结果科学实施疫点处置措施，防止输入病例发生继发传播。区疾控中心对报告病例及时开展复核，并按要求送市疾控中心复核，同步反馈结果。确保病例24小时内网络报告率、3日内个案调查完成率、3日内实验室复核率、7日内疫点规范处置率均达到 100%。

优化媒介监测机制，提升监测数据质量

淄川区作为市级监测点开展疟疾媒介按蚊种群监测。区疾控中心执行监测工作月报制度，规范保存样本、上报监测结果，逐步掌握媒介按蚊季节消长规律，为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及疫点处置措施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全面提升全区媒介监测质量及蚊媒鉴别能力。

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根据《山东省消除疟疾后监测方案（2025 年版）》（鲁寄防字〔2025〕12 号）及市级预案，我区结合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淄川区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拟于6月底前完成疟疾突发疫情应急预案修订，明确应急响应流程、处置措施、部门职责，确保预案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区拟于9月底前组织1次疟疾突发疫情应急演练，重点模拟输入性疟疾疫情处置等场景，强化病例筛查、流行病学调查、病例救治、疫点处置等关键环节的协同配合，提升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和实战处置能力。

（五）深化联防联控协作，凝聚多元防控合力
按照省寄防所统一部署，积极参与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交叉调研及联防交流等工作，促进防控工作协同推进。加强与商务、文化和旅游、公安出入境管理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排查、宣传教育等协同机制，精准掌握往返境外疟区人员等高风险人群信息，提前开展健康宣教及监测预警，形成防控合力。     

二、深化重点寄生虫病综合防控，筑牢传播风险防线

（一）总结土源性线虫病监测及传播控制与阻断项目

区疾控中心整理2021年以来土源性线虫病监测和防治档案资料，各医疗机构做好熟练掌握土源性线虫显微镜检查技术人员的人才储备，迎接市级土源性线虫病传播控制达标验收预评估，为顺利通过省级评估验收奠定基础。

（二）做好新发、罕见寄生虫病监测及处置

各疾控机构和各级医疗机构强化包虫病、内脏利什曼病、锥虫病、黑热病等新发、罕见寄生虫病技术储备，提升临床识别和诊断能力。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立即通过大疫情网报告，并及时上报市疾控中心。必要时由省、市、县三级疾控机构联合其他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病例复核、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疫点处置等工作。

（三）完善诊断实验室网络建设

区疾控中心持续强化相关检测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土食源性寄生虫病检测、诊断水平。

三、加强宣传教育与培训，夯实防控工作基础

（一）创新科普宣传模式，增强精准宣传效果

各医疗机构要以“全国疟疾日”等重要节点为抓手，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及科普信息系统，运用短视频、直播、有奖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区疾控中心结合“疾控专家进讲堂 健康科普惠万家”宣讲活动，针对境外务工、旅游及农村居民等重点人群，广泛宣传疟疾、土源性及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核心防控知识，提高重点人群的科学防病能力和及时就诊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寄生虫病防控的良好氛围。

（二）深化专业培训指导，提升综合防控能力

举办全区寄生虫病防治技能培训班，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保障防控工作高质量推进。各医疗机构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提升监测、诊断、处置等综合能力。根据省市工作要求，在全区范围内遴选优秀骨干，并推荐参加市、省级集训梯队。



